注意事項：
	國立苗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 教職員工延長服務時間登記表
單位：             職稱：                  姓名：               年度：     月份：  

	延  長  服  務  時  間
	時 數
	申請人簽到
	申請人簽退
	單位主管核章
	備註

	月   日17：00至18：00
	1小時
	
	
	
	

	月   日17：00至18：00
	1小時
	
	
	
	

	月   日17：00至18：00
	1小時
	
	
	
	

	月   日17：00至18：00
	1小時
	
	
	
	

	月   日17：00至18：00
	1小時
	
	
	
	

	月   日17：00至18：00
	1小時
	
	
	
	

	月   日17：00至18：00
	1小時
	
	
	
	

	月   日17：00至18：00
	1小時
	
	
	
	

	月   日17：00至18：00
	1小時
	
	
	
	

	月   日17：00至18：00
	1小時
	
	
	
	

	月   日17：00至18：00
	1小時
	
	
	
	

	月   日17：00至18：00
	1小時
	
	
	
	

	月   日17：00至18：00
	1小時
	
	
	
	

	月   日17：00至18：00
	1小時
	
	
	
	

	月   日17：00至18：00
	1小時
	
	
	
	

	月   日17：00至18：00
	1小時
	
	
	
	

	月   日17：00至18：00
	1小時
	
	
	
	

	月   日17：00至18：00
	1小時
	
	
	
	

	月   日17：00至18：00
	1小時
	
	
	
	

	月   日17：00至18：00
	1小時
	
	
	
	

	月   日17：00至18：00
	1小時
	
	
	
	

	月   日17：00至18：00
	1小時
	
	
	
	

	月   日17：00至18：00
	1小時
	
	
	
	

	本月累計留校延長服務總時數共            小時


1.本表所累計時數僅限於寒暑假期間下午補休用，本表每月填表 1張，經單位主管核章後，請自行保管，以備查核。
2.寒暑假學期結束後一週、開學前一週應全日上班。

3.當日公差或請假者，不得登記延長服務時間，請自行列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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